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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附加合同”指您与我们订立的

恒安标准附加幸福金生童享版重大疾病保险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为帮助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详细信息以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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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恒安标准附加幸福金生童享版重大疾病保险 

 

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最小投保年龄：出生满 28 天 

被保险人最大投保年龄：17 周岁 

 

保险期间  终身 

 

交费方式  年交或其他可约定的交费方式 

 

交费期间  5 年、10 年、15 年、20 年 

 

等待期 

等待期是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的

一段时间。除另有约定外，附加合同等待期为 90 日，自附加合同生效日次日零时或每一次合

同效力恢复之日次日零时起算。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或全残的，附加合同终止，我们不

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向您无息返还附加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向您无息返还附加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同时，主险合同也终止，我们

向您无息返还主险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 

（1）被保险人被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度疾病； 

（2）您选择投保了附加条款第 2.3 款的可选责任，被保险人被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轻

度疾病或中度疾病。 

等待期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我们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一、初始保险金额 

附加合同的初始保险金额等于主险合同的初始保险金额，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二、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附加合同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是指附加合同因主险合同每年分配的红利所增加的保险金

额。附加合同每年增加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上等于主险合同每年增加的红利保险金额。 

三、有效保险金额 

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附加合同初始保险金额与各保单年度累计的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之和。 

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与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共用的有效保险金额。即如果我

们根据主险合同相关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后，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等额扣

除，附加合同自动终止；如果我们根据附加合同相关约定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后，主险合同

的有效保险金额也等额扣除，主险合同自动终止。我们根据附加合同相关约定给付轻度疾病

保险金或中度疾病保险金的，附加合同与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均不变。 

附加合同的初始保险金额、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和有效保险金额分别与主险合同的初始保

险金额、红利保险金额和有效保险金额相对应。主险合同办理减少保额的，附加合同的保额

也等额减少，我们将向您退还附加合同所减少的有效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附加合同

的保额减少后，如果您仍应交付续期保险费，您根据附加合同应付的各期保险费数额也相应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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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责任 

附加合同的保险责任分为基本责任和可选责任。您可以只投保基本责任，也可以同时投保基本

责任和可选责任，但不能单独投保可选责任。若您仅选择投保基本责任，我们不承担您未选

择投保的可选责任。如果您选择投保可选责任，需同时投保全部可选责任。是否选择可选责任

在投保时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可选责任在投保时一经确定，在附加合同保险期间

内不得变更。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发生附加合同约

定的保险事故，我们按照下列方式承担保险责任，在附加合同履行中发生合同效力中止情形的，则按照

附加条款第 3.3 款的约定执行： 

一、 基本责任 

（一）重度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度疾病（不论一种或多

种），附加合同终止，我们按确诊时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同时，主险合同的

有效保险金额也等额扣除，主险合同自动终止。 

（二）重度疾病关爱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度疾病（不论一种或多

种），且确诊时未满 61 周岁，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在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的同时，再按确诊时附加合同有

效保险金额的 100%给付重度疾病关爱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度疾病（不

论一种或多种）时已满 61 周岁的，我们不承担此项保险责任。 

（三）少儿特定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度疾病（不论一种或多

种），且该种重度疾病同时符合附加合同约定的少儿特定疾病（不论一种或多种），若确诊时被保险人未满

18 周岁，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在按该种特定疾病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的同时，再按附加合同初始保险金

额的 60%给付少儿特定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少儿特定疾病

（不论一种或多种）时已满 18 周岁的，我们不承担此项保险责任。 

（四）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且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附加合同终止，我们按附加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

与附加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的，附加合同终止，我们不承担此项保险责任。 

（五）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全残，且全残时未满 18 周岁，附加合同终止，我们按附加合同已交付的保险费

与附加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之和给付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全残时已满 18 周岁的，附加合同终止，我们不承担此项保险责任。 

附加合同约定的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和重度疾病保险金，我们仅按其中一项承担保

险责任。 

二、可选责任 

（一）轻度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一种或多种轻度疾病，我们

按确诊时附加合同初始保险金额的 30%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 

同种轻度疾病最多给付一次轻度疾病保险金，给付后该种轻度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同

种轻度疾病是指符合附加合同约定的同一种轻度疾病定义的所有疾病。我们最多给付五次轻

度疾病保险金。轻度疾病保险金累计给付次数达到五次时，此项保险责任终止，附加合同继

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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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由于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

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轻度疾病，我们仅按其中一种轻度疾病给付轻度疾

病保险金。 

（二）中度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附加合同约定的一种或多种中度疾病，我们

按确诊时附加合同初始保险金额的 60%给付中度疾病保险金。 

同种中度疾病最多给付一次中度疾病保险金，给付后该种中度疾病的保险责任终止。同

种中度疾病是指符合附加合同约定的同一种中度疾病定义的所有疾病。我们最多给付三次中

度疾病保险金。中度疾病保险金累计给付次数达到三次时，此项保险责任终止，附加合同继

续有效。 

被保险人由于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初次罹患并被我们认可的

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中度疾病，我们仅按其中一种中度疾病给付中度疾

病保险金。 

（三）轻度疾病或中度疾病豁免保险费 

被保险人符合前述轻度疾病保险金或中度疾病保险金给付条件，在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或中度疾病保

险金的同时，我们将逐期豁免附加合同及其主险合同以后各期应交保险费（不包括其他附加合同的保

险费），此项保险责任终止，附加合同继续有效。您每期被豁免的保险费视为已交付，已获豁免保险费的

保险合同，其权益与正常交费的保险合同相同。 

如您选择投保了可选责任，被保险人由于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同次意外伤害

同时符合附加合同所列的轻度疾病保险金、中度疾病保险金或重度疾病保险金中多项保险责

任的给付条件，我们仅按给付金额最高的一项承担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 

因下列任一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附加合同成立或者附加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八、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九、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因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附加合同终止，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

我们向投保人之外的被保险人的其他继承人退还附加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或被确诊为轻度疾病（若选择可选责任）、中度疾病

（若选择可选责任）或重度疾病的，附加合同终止，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被

保险人退还附加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第二至第九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被确诊为轻度疾病（若选择可选责

任）、中度疾病（若选择可选责任）或重度疾病的，附加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附加合同终

止时的现金价值。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 

一、犹豫期及犹豫期内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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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合同生效后，自您收到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您享有 15 日的犹豫期，以便您在此期

间阅读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不符合您的需要，您可在该 15 日的犹豫期内要求解除合同。您

需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连同保险合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您所能提供的其他与解

除合同有关的材料，一起在该犹豫期内送达给我们。自您向我们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之日起，

附加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将无息退还您已交的全部保险费，但将扣

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工本费。 

二、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处理 

犹豫期过后，您申请解除附加合同的，应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材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附加合同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以及上述完整的解除合同申请材料时终止，我们计算收到解

除合同申请书当日的附加合同现金价值，并在 10 日内向您返还该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是附加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

部分金额。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包括初始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和各保单年度累计的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每一保单年度末初始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具体数额请见保

险单中“现金价值表”，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现金价值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数额

是在您按时交付该保单年度全部续期保险费的情况下对应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如您欠交某期的保险

费，根据您选择的保险费交费方式的不同，初始保险金额的现金价值为您已交最后一期保险费所对应的期

末初始保险金额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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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利益演示 

安先生选择为自己 6 个月的女儿投保恒安标准幸福金生童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主险合同，同时投保恒安标准附加幸福金生童享版重大疾病保险附加合

同，形成组合保险计划。附加合同的初始保险金额与主险合同相等，为 20 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险责任为基本责任和可选责任，交费期间 20 年。主险合

同的年交保险费为 3,298 元，附加合同的年交保险费为 2,588 元，组合保险计划年交保险费 5,886 元。 

在保险期间内，恒安标准附加幸福金生童享版重大疾病保险附加合同的保证利益演示如下（简称演示 1）： 

          单位：元  

保单年度末 保单年度末年龄 年交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全

残保险金 

重度疾病保险金

+关爱金 

少儿特定疾病保

险金 
轻度疾病保险金 中度疾病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1 2,588 2,588 2,588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56 

2 2 2,588 5,176 5,176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144 

3 3 2,588 7,764 7,764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312 

4 4 2,588 10,352 10,352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1,290 

5 5 2,588 12,940 12,940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2,348 

6 6 2,588 15,528 15,528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3,486 

7 7 2,588 18,116 18,116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4,704 

8 8 2,588 20,704 20,704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6,000 

9 9 2,588 23,292 23,292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7,378 

10 10 2,588 25,880 25,880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8,836 

15 15 2,588 38,820 38,820 400,000 120,000 60,000 120,000 17,414 

20 20 2,588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28,512 

25 25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33,560 

30 30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38,620 

35 35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43,236 

40 40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46,758 

45 45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48,158 

50 50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47,288 

55 55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44,898 

60 60 0 51,760 0 400,000 0 60,000 120,000 37,686 

65 65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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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0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36,404 

75 75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34,648 

80 80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31,654 

85 85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28,170 

90 90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23,968 

95 95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19,796 

100 100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15,894 

105 105 0 51,760 0 200,000 0 60,000 120,000 6,206 

 

在保险期间内，主险合同与附加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简称演示 2）：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末 

保单

年度

末年

龄 

年交

保险

费
* 

累计保险

费
* 

少儿特定

疾病保险

金 

轻度疾

病保险

金 

中度疾

病保险

金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身故保

险金/全

残保险

金
* 

重度疾病

保险金+

重度疾病

关爱金 

总现金价

值
* 

年度红

利 

累计年度

红利 
终了红利 

身故保险

金/全残保

险金＋终

了红利
* 

重度疾病

保险金＋

重度疾病

关爱金+终

了红利 

总现金价值

＋终了红利
* 

1 1 5,886 5,886 120,000 60,000 120,000 5,886 400,000 432 10 10 3 5,890 400,023 436 

2 2 5,886 11,772 120,000 60,000 120,000 11,772 400,000 1,234 73 83 19 11,803 400,185 1,265 

3 3 5,886 17,658 120,000 60,000 120,000 17,658 400,000 2,284 110 193 60 17,746 400,446 2,372 

4 4 5,886 23,544 120,000 60,000 120,000 23,544 400,000 4,324 147 340 125 23,720 400,805 4,500 

5 5 5,886 29,430 120,000 60,000 120,000 29,430 400,000 6,504 184 524 217 29,729 401,265 6,803 

6 6 5,886 35,316 120,000 60,000 120,000 35,316 400,000 8,824 221 745 337 35,773 401,827 9,281 

7 7 5,886 41,202 120,000 60,000 120,000 41,202 400,000 11,290 258 1,003 486 41,855 402,492 11,943 

8 8 5,886 47,088 120,000 60,000 120,000 47,088 400,000 13,898 295 1,298 665 47,976 403,261 14,786 

9 9 5,886 52,974 120,000 60,000 120,000 52,974 400,000 16,656 332 1,630 875 54,139 404,135 17,821 

10 10 5,886 58,860 120,000 60,000 120,000 58,860 400,000 19,566 370 2,000 1,118 60,346 405,118 21,052 

15 15 5,886 88,290 120,000 60,000 120,000 88,290 400,000 36,572 561 4,418 2,872 92,118 411,708 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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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5,886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58,226 759 7,814 5,670 421,298 421,298 65,882 

25 2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68,084 968 12,231 9,109 433,571 433,571 80,825 

30 3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78,736 1,191 17,735 12,812 448,282 448,282 97,672 

35 3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89,846 1,224 23,789 17,186 464,764 464,764 116,490 

40 4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100,844 1,258 30,011 22,708 482,730 482,730 137,084 

45 4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110,672 1,293 36,406 29,728 502,540 502,540 158,583 

50 5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119,076 1,329 42,979 38,714 524,672 524,672 181,026 

55 5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126,624 1,366 49,735 50,247 549,717 549,717 205,417 

60 6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400,000 400,000 129,616 1,404 56,679 65,120 578,478 578,478 228,007 

65 6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141,522 1,443 63,815 83,419 347,234 347,234 265,686 

70 7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156,464 1,483 71,150 106,130 377,280 377,280 312,781 

75 7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170,422 1,524 78,689 134,758 413,447 413,447 365,745 

80 8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182,482 1,567 86,438 171,286 457,724 457,724 425,262 

85 8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192,068 1,610 94,402 218,608 513,010 513,010 493,167 

90 9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198,386 1,655 102,587 281,105 583,692 583,692 572,821 

95 9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201,842 1,701 111,000 366,586 677,586 677,586 672,213 

100 100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203,262 1,748 119,647 489,200 808,847 808,847 806,250 

105 105 0 117,720 0 60,000 120,000 200,000 200,000 203,034 1,797 128,534 670,722 999,256 999,256 1,000,251 

 

特别提示 

1、该利益演示中各项保险责任的保障金额为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原因导致或在保单等待期后因非意外伤害原因导致的相关保险责任的保险利益。等待期为

90 日。 

2、演示 1 为恒安标准附加幸福金生童享版重大疾病保险附加合同自身的保证利益情况演示；演示 2 为组合保险计划的组合利益情况演示，其中带*项目的

演示金额为主险合同与附加合同在该项目的合计金额，红利来自于主险合同的红利分配。 

3、演示 2保单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利益

演示中保证利益情形下的保单红利分配为零。 

4、如主险合同产生了终了红利，则终了红利只有在合同终止时才进行支付。 

5、主险合同约定的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我们仅按其中一项承担保险责任；附加合同约定的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和重度疾病保险金，我们仅按其

中一项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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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与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为共用的有效保险金额。即如果我们根据主险合同相关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后，附加

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等额扣除，附加合同自动终止；如果我们根据附加合同相关约定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后，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也等额扣除，主险合同

自动终止。我们根据附加合同相关约定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或中度疾病保险金的，附加合同与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均不变。 

7、利益演示表中展示数据均四舍五入精确到元。 


